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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部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案例

案例 1111

受害者：法轮功学员芮晓林，男，39岁，大专文化，市水利局工程技术干部。

酷刑致死地点：南湖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2002年元月，芮晓林第三次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后，再次被非法送

至南湖劳教所劳教。为抵制迫害，芮晓林自被抓之日起开始绝食抗议，绝食期间

遭到警察强行捆绑、野蛮灌食等折磨，于 2002年 6月初被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安庆政法委：张健，电话：013905560001，0556―5346357（办）

安庆迎江公安分局：杨建民（音）

安徽南湖劳教所：人员待定

案例 2222

受害者：法轮功学员刘杰，男，35岁，是安徽省阜阳市西湖镇大田中学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阜阳市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2002年 2月 2日下午，阜阳市颍州公安分局“610”办公室的肖明

才、贺勤等非法把刘杰带到所属的村委会审问。见审问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肖明才、贺勤就强行抄了刘杰的家。晚上 9点多钟，他们把刘杰绑架到颍州公安分

局地下室非法关押、审问了 3天 3夜。后来又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 15天，到期后

又送到阜阳市看守所长期关押，长达 1年零 8个多月。在这期间颍州公安分局

“610”的肖明才、贺勤等多次敲诈刘杰家人，前前后后共勒索现金 2万元左右，给

刘杰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2003年 8月，在阜阳市“610”办公室的操纵下，阜阳市颖州区法院对刘杰和 9位被

长期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秘密判处 3至 7年的刑期。

2003年 10月 11日下午 3点左右，看守所所长突然给刘杰的弟弟打电话说：刘杰

正在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让他赶快去。刘杰的弟弟到医院看到哥哥躺在床

上四肢不会动弹，嘴里往外流口水，已经不会说话了。刘杰的弟弟很难接受这个现

实：本来身体那么健康强壮的哥哥，在 1年零 8个月的关押后，被迫害成了这个

样子。



11月 12日上午，看守所来人叫刘杰弟弟写担保书，他没有写，看守所的人讲不写

后果自负。第三天看守所和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来人送来一个“暂予监外执

行书”维持原判，叫刘杰弟弟签字，他不签。来人就把文书扔在刘杰的床上扬长而

去。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来过问刘杰的事了。家人到看守所找所长评理，他不

见，打电话一听是说刘杰的事看守所就把电话挂掉。

刘杰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20多天，生活不能自理，一直是他的家人在照看他。他的

家人为他治疗，先后花了 4万多元。“610”办公室和公安局还在医院门口布置了便

衣，目的是看看谁来看望刘杰，以达到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目的。2004年 3
月初，刘杰被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戚成刚，阜阳市政法委副书记、610头子，住宅电话：（0558）2230018
陈雷颍，州区政法委副书记，住宅电话：（0558）2250026

案例 3333

受害者：李梅，女，28岁，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合肥女子劳教所

案情简单描述：李梅性格开朗，身体健康，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于 2000年 6月被抓

进肥东看守所，后抓至合肥女子劳教所。关押期间被残酷迫害，被打致内脏破

裂，昏迷不醒，送合肥医院后被迫害致死。公安编造谎言，通知家属说李梅跳楼于

2001年 2月 1日上午 6点身亡。2月 1日下午家属被通知去探视尸体时，不准带照

相机及摄影机。家属发现尸体还有余温，但耳朵、嘴巴、鼻孔都被塞满棉花，但

鼻、口角、耳均有隐约可见的血迹。法医只念死亡证书，没有说明死因。唯恐真

相外泄，被发现迫害之证据，安徽省副省长在现场强调一定要火化，公安、政法

委、政法官员等均强调一定要火化。火化时，大批公安守住火葬场不许任何人进

入，各级政府向家属施压不准对外泄露“机密”。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合肥女子劳教所

案例 4444

受害者：法轮功学员李军,女,安徽省合肥市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的安徽合肥法轮功学员李梅的姐姐李军因坚

修大法也被迫害致死。详情待查。

案例 5555

受害者：法轮功学员李钧,男,33岁,家住合肥市颍上路 58号八一齿轮厂宿舍,原合肥

八一齿轮厂职工,后调叉车厂工作。

酷刑致死地点：合肥市第二看守所



合肥?海法庭毒打李钧的恶警警号：3401
案情简单描述：李钧于 2002年 10月 31日在资料点被警察绑架，被关押在合肥市

淮河路鸿兴宾馆期间受尽折磨。 2003年 7月 25日、8月 22日被合肥市法院非法

审判。2003年 10月底在合肥市第二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李钧在 2001年 1月和 8月曾两次去北京上访。2000年 1月 1日在外集体炼功，被

非法拘留 15天。因他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不写“保证”被厂方除名。 2001年在复

印店印真象资料被举报而被双岗派出所送去非法拘留 15天。2002年散发光盘被绑

架送劳教，因绝食抗争，劳教所不收，返回途中走脱。 2002年 10月 31日李钧在

资料点被抓，同时被捕的还有另 2位法轮功学员，他们被非法关押在合肥市淮河路

鸿兴宾馆期间受尽折磨。

2003年 7月 25日，在合肥市瑶海区法院一号法庭，对李钧等 3位法轮功学员进行

非法审判，法庭上李钧等 3位法轮功学员拒绝公诉机关对他们的指控，并高呼 “法
轮大法好！”，使得非法审判草草收场。事隔不到一个月，也就是 8月 22日，又对

李钧等 3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审判，审判前，瑶海区法院的 340101号警察对李

钧等 3位法轮功学员进行毒打，并在庭审中没有进行任何法律庭辩程序就开始审

判，使得到场旁听的亲属、好友感到非常愤怒，法轮功学员李钧等唱起 “法轮大法

好！”，法官们见此情景草草收场，想尽快把他们送走，李钧等 3位法轮功学员拒

不配合，警察想使用暴力，围观的人群纷纷指责警察的行径，警察恐惧极了，看

见谁说话就想打谁。群众的愤怒引来了法院院长等人，院长不得不答应李钧同家人

说话，同时表示要惩处打人的警察。

2003年 8月李钧被瑶海区法院非法判刑 7年，他不服上诉。10月 31日，其家人突

然接到通知说人死了，不让家人查看遗体。11月 4号火化时很多警察封锁火化现

场。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合肥市第二看守所总机电话号码：0551－4483021合肥市第二看守所管教科电话：

0551－4483021－2843卜副科长合肥市“610”办公室 0551－2928550）

案例 6666

受害者：张多云，安徽合肥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2001年 9月 26日，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肥东散发大法真相资料时被

警察非法抓捕，在被警察审问过程中，该法轮功学员携带的传呼机频繁响起，其

中有一电话显示为张多云家的电话号码。由于张多云曾是安纺法轮功炼功点辅导

员，警察怀疑她与该法轮功学员有联系，就到处抓捕。9月 27日上午，安徽合肥

和平路派出所所长宋某、警察王某伙同东市公安分局高某、三里街派出所王某等五

名警察开着警车窜到张多云女儿家，三里街铁路宿舍，进行抓捕，由于其女儿全

家人坚持抵制，不配合邪恶，警察骚扰两个多小时，未能带走张多云。第二天，警



察又开着警车到其女儿家对他们威胁和恐吓，当得知张多云已去上海探亲时（期

间正逢上海 APEC会议），警察们十分恼怒和震惊，扬言要到上海通缉张多云并

将其送入“洗脑班”。警察先后进行五次搜捕行动，最后，又通过张多云单位领导

进行劝诱，在多方面的抵制下未得逞。后来，张多云从上海回家后，为躲避警察的

追捕，被迫流离失所，整天生活在警察的精神胁迫下，于 11月 13日晚被迫害致

死。

案例 7777

受害者：张桂琴，安徽合肥市肥东县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肥东看守所

案情简单描述：1999年 11月底，法轮功学员张桂琴，只因为表明继续修炼大法，

在做家务时，被强行带走，非法拘留 15天。在肥东看守所，被发现和其他法轮功

学员在继续炼功，一姓宣的管教，先轮流抽打她们嘴巴，竹片打学员的手心，直到

学员的手青肿为止。并强制将 3位学员用脚镣铐在一起。在以后 15天监禁中，3
个学员全带上脚镣，睡觉，吃饭，大小便等都在一起。

2000年 3月底，张桂琴由于到北京上访，在肥东看守所又被非法关押 24天。每天

强迫体力劳动 11个小时以上。一次，她和其他 5位法轮功学员集体背法轮功书内

容被发现，6人又一次带上脚镣。一个姓吴的管教开始狠狠地踢打她们。直到管教

踢得累了，便开始搜书。当搜到法轮功学员戚洁[化名]时，戚洁不配合，管教就用

大镣把戚洁手脚铐在一起，这让人腰弯着，站也不能站，坐也不能坐，一走路则更

难受。回牢房的一小段路，戚洁半个小时才拖到牢房。管教仍不放弃折磨，又把

其中 3人在大院体罚。第二天看守所王所长，用电棒电 3人。但她们 3人毫不动

心。她又用手脚铐到一起的办法折磨她们。法轮功学员们不屈不挠，开始绝食。

看守所蔡医生和 6，7名男管教动手鼻饲灌食。有些法轮功学员由于被强行灌食太

久，生命出现危险。看守所怕弄出人命，这次才陆续开始放人。

2000年 7月底，张桂琴由于向功友送法轮功资料，再进看守所。由于长时间绝食

和强迫灌食，张桂琴身体极度虚弱，高烧。管教强行把她送到医院检查，发现张

桂琴已经肺叶穿孔。看守所怕出人命，以得传染病的名义，在 8月中旬送她回家。

张回家后一直卧床不起，骨瘦嶙峋，讲话都困难。检察院提起诉讼后，因为张桂琴

身体太差，一直没有开庭。2001年 1月 17日下午 2点，张桂琴被迫害致死。

案例 8888

受害者：朱宗霞，女，51岁，安徽省合肥市三里街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三里街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2003年 4月 2日，朱宗霞因讲真相、送真相材料，被三里街派出

所抓去，治安拘留 15天。回家后一直受到警察和被谎言蒙蔽的丈夫的威胁、殴

打，要她讲出真相资料的来源。2003年 5月 20日上午数名警察又将她绑架到三里



街派出所，并要送去劳教，其间又逼她交代同修，因朱宗霞不配合，警察恼羞成

怒，对朱宗霞进行殴打。中午 12时，朱宗霞被人从五楼推下迫害致死。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三里街派出所副所长苏红

案例 9999

受害者：法轮功学员吴庆斌,男,37岁,大专文化,安徽省淮南化机总厂技术员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2000年 3月 1日吴庆斌到北京上访，被淮南大通派出所非法拘留

15天。4月 4日在外炼功，又被大通派出所警察送进了淮南第二看守所。8月中旬

被非法劳教 1年半。在淮南第二看守所的 4个多月里，他遭受了残酷迫害。有一

次，看守所的所长到监室了解情况，问吴庆斌，管教是否给犯人抽烟。按照规定

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但该管教（吴 XX，男，50多岁）为了钱财而违反职业规

矩。吴庆斌如实回答，管教吴 XX怀恨在心，指使犯人殴打虐待吴庆斌，犯人把

吴庆斌像皮球一样抛起来往地上摔，于是他就喊管教，管教来后问什么事，犯人说

“他炼功”，管教就说：“不要炼了”然后就走了，暗地里叫犯人要更狠毒。由于在

看守所被迫害得身体极度糟糕，被转到淮南劳教所后，查出有胸积水。劳教所怕承

担责任，就以写保证书为条件让其保外就医，后身体迅速好转。他到劳教所严正

声明以前被迫写的“保证书”等作废。淮南劳教所重新非法关押吴庆斌。

2001年 7月吴庆斌绝食了十几天，身体状况很差，劳教所让其保外就医。2001年
7月 19日政法委将吴庆斌强行带回淮南劳教所。仅 1天，7月 20日，吴庆斌就被

迫害致死。

案例 10101010

受害者：法轮功学员谢桂英,女,30岁,安徽淮南市泉山税务局职工.
酷刑致死地点：安徽淮南市朝阳区派出所

案情简单描述：谢桂英因 1999年 12月中旬去北京上访，治安拘留惩罚 30天，还

被强制承担了遣送她回来的公安人员的费用共 3千元。后因上访被单位开除。丈

夫被迫与其离婚。4月 25日两名法轮功学员的朋友看望她，被警察指控为“聚集”
而拘留,她进行了绝食抗议，2000年 5月 4日被释放。5月 11日，谢桂英从拘留所

释放出来刚刚一周。功友邀请谢桂英到家吃饭，功友的家就被警察和警车包围了。

谢桂英又被关进了淮南市第二看守所，这一次被关押了 117天。在这 117天的非

法刑事拘留中，谢桂英仅仅因为静静地炼了几个法轮功的动作，曾被两次戴脚镣共

有 1个月之久，她被鞭棍赶着强迫戴着 20公斤的脚镣在看守所的大院内绕圈行走

名为“溜镣”，她的脚腕被磨得血肉模糊，一步一个血印。

2000年 9月 4日，谢桂英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突然从看守所放回家，她回到娘

家。2000年 10月 17日 8点左右，安徽淮南市朝阳区派出所的警察无故对其辖区



内的谢桂英家进行搜查。，又一次毫无理由地把谢桂英带走。谢桂英拼命反抗，大

声呼救，邻里围观者众。她被警察拳打脚踢后，揪着，拽着，扯着头发拉上了警

车，带到朝阳派出所羁押。18日凌晨，谢桂英因伤重被送到市人民医院，据医院

目击者称：当时谢桂英穿着单薄衣服，躺在木板上，没有盖被子，全身发抖，嘴

唇干裂，痛苦异常，但尚能说话、喝水，被 3个警察监管，当时未见有任何抢救措

施。10月 18日上午 10时左右，谢桂英离开人世。下午 16时，被公安送到市大通

殡仪馆。后朝阳区派出所谎称谢桂英是跳楼自杀，以推卸责任。她的母亲不相信自

己的女儿自杀了，至今还在想方设法寻找杀害她女儿的凶手；邻居也不相信谢桂

英自杀了，因为那么多人看见了谢桂英是被一群警察带走的，他们认为，那么多警

察在派出所严密的看管着谢桂英，谢桂英怎么有机会自杀呢？

案例 11111111

受害者：法轮功学员梅槛珠,女,50多岁,安徽省霍山县城关镇退休教师。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梅槛珠 2003年 4月中旬因向学生发真相材料，被人举报，被霍山

县公安局抓起来，几天后，送往六安看守所。4月被迫害致死（详情待查）。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霍山县公安局

案例 12121212

受害者：法轮功学员孙秀梅，女,24岁,家住安徽省临泉县谭棚大赵庄自然村.
酷刑致死地点：

案情简单描述：2000年 3月 7日凌晨，孙秀梅被谭棚镇派出所陈永福带到办公室

非法审问，后来传出孙秀梅突然死亡的消息。孙秀梅，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1999年 11月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时被非法抓捕，送回临泉后被非法拘留了

15天。回家后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不法人员多次对她进行骚扰、威胁。在 2000年 2
月，孙秀梅又被劫持到谭棚镇政府“洗脑班”迫害。2月的一天，谭棚镇派出所所长

孙洪志派下属陈永福，将孙秀梅从被非法关押的地方带到办公室非法审问，后来

传出孙秀梅突然死亡。当天上午派出所就把遗体送往临泉，几天后才让家人把遗体

运回家安葬。

迫害责任人及单位：

谭棚镇派出所所长孙洪志和警察陈永福。

案例 13131313

受害者：诸志勇,26岁，大学生，安徽六安市法轮功学员。

酷刑致死地点：安徽省芦江县劳改一大队阀门厂

案情简单描述：诸志勇于 2002年 9月 18日在安徽省芦江县劳改一大队阀门厂被

迫害致死。安徽六安市白湖阀门厂狱审科（565-7561254）一警察证实诸志勇在监



禁中死亡。该警察承认，诸志勇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抓捕关押，并透露监狱当局

曾对诸志勇进行“洗脑”，因诸志勇出狱后又重新修炼法轮功，结果判他 4年劳动

改造。警察称，“已经都劳教 3年了，他都不“转化”，落到这个下场也没办法。”该
警察对诸志勇的死因，吞吞吐吐不肯透露，仅称是“意外事故”。据了解，安徽省

庐江县境内的白湖农场成立五个劳改大队，安徽省第一劳改大队即为其中之一。目

前，第一劳改大队阀门厂（7561286）接电话的人员，一听问诸志的死亡原因，都

立刻挂断电话。

案例 14141414

受害者：安徽省法轮功学员，男，48岁，

酷刑致死地点：安徽宣城南湖农场劳动教养所

案情简单描述：安徽省一位男性法轮功学员，其余情况不明。在安徽宣城南湖农

场劳动教养所被迫害致死。在安徽宣城南湖农场劳动教养所的九大队一分队被非

法关押的 4位法轮功学员坚持绝食 20多天，抗议迫害。其中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迫

害致死。其他 3位法轮功学员至今生死不明。

附录：安徽省部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截至 2004200420042004年 5555月

19191919日，安徽省确认 14141414人被迫害致死）

芮晓林(39岁,安庆市)、刘杰(35岁,阜阳市)、李军(30岁,合肥市)、李梅(28岁,合
肥市)、李钧(33岁,合肥市)、张多云(73岁,合肥市)、张桂琴(37岁,合肥市)、朱宗

霞(51岁,合肥市)、吴庆斌(37岁,淮南市)、谢桂英(30岁,淮南市)、梅槛珠(55岁,
霍山县)、孙秀梅(24岁,临泉县)、诸志勇(26岁,六安市)、大法弟子(48岁,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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